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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是做
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重要
基础。民政部明确《老年人能力
评估规范》国家标准为本次项目
所用评估标准，要求各地民政部
门通过“民政通”老年人能力评估
模块在线上统一开展评估，评估
结果等信息将归集形成全国统一
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数据库。

同时，要求各地做好本地区失
能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与国标的
衔接，在使用国标或地方标准与国
标完成衔接的地区，自2024年7月
以来已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等级
的老年人可不需再次评估。

同时，要求民政部门委托的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应符合国标
关于评估主体的有关要求，开展评
估工作的机构应为依法登记的企
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至少配置5
名专职或兼职评估人员。支持各
地将服务质量较高、评估经验丰富

的养老服务机构、长期护理保险失
能等级定点评估机构、医疗卫生机
构等纳入评估机构范围。

此外，还明确了人员资质。
要求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
人员应具有全日制高中或中专以
上学历，有 5年以上从事医疗护
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老年社
会工作等实务经历并具有相关专
业背景，熟练掌握国标内容和相
关要求。目前，民政部已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组织评估培训，指导
各地做好评估人员储备工作。

民政部还要求各地加强对本
地区评估行为、评估结果等的监
督检查，按比例开展实地抽查，对
评估行为不规范的机构，予以纠
正或视情解除委托关系，依法追
究责任，确保评估结果公正、科
学、合理。同时，加强对被评估老
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禁止评估机
构私自泄露评估结果。

国家将向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
补贴对象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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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补贴项目明确，经统
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
等级的老年人为补贴对象。正
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
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
照护服务补助、居家和社区基
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
的老年人不纳入本次补贴对象
范围。

补贴项目包括居家、社区、
机构养老服务。比如，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助餐、助
浴、助洁、助行、助急、助医服
务，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
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包括长期
服务（入住机构时间在30天以
上）和短期服务（即“喘息服
务”，入住机构时间在 30天以
内）等。

补贴资金通过“民政通”
（含小程序、App）以电子消费
券形式按自然月向中度以上失

能老年人发放。补贴资金总体
按照 9:1原则实行央地共担。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央承担
比例分别为85%、90%、95%。

电子消费券可以对补贴项
目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予以抵扣。在人均每月最高抵
扣额度范围内，抵扣比例一般为
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60%，
具体抵扣比例和额度将在电子
消费券中载明。民政部、财政部
将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相关
抵扣比例和额度等。

各个地区的项目实施期限
为 12个自然月。2025年 7月
起，在浙江省、山东省、重庆市
以及辽宁省沈阳市、安徽省滁
州市、江西省新余市、四川省成
都市等地先行开展项目试点。
根据试点情况，由民政部、财政
部于 2025年底前在全国范围
内组织实施。

项目如何申请？民政部
通知明确，中度以上失能老年
人或其代办人（含老年人配
偶、子女、其他亲属，以及村、
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
工作人员等）按照自愿原则，
通过“民政通”线上注册个人
账号，并提交领取养老服务消
费补贴的申请。县级民政部
门应当通过多种方式为不便
通过线上方式申请的老年人
提供线下协助申请服务。

对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
的老年人，通过“民政通”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其个人账户发
放首月电子消费券。后续每
个自然月的第一天，向老年人
个人账户发放当月电子消费
券。电子消费券有效期为 1
个月，当月获得、当月使用、次
月失效。

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

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
其本人、代办人以及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的养老机构、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应及时通过“民政
通”或其他方式告知所在地县
级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门经
确认后，将于次月停发电子消
费券。

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进
行养老服务消费时，可通过电
子消费券按比例抵扣相应金
额。老年人接受机构养老服
务的，养老机构应将入住协
议、服务情况、消费金额、电
子消费券核销凭证等材料及
时上传至“民政通”；老年人
接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将服务
项目、服务情况、消费金额、
收费单据、电子消费券核销
凭证等材料及时上传至“民
政通”。

养老服务机构是满足失能
老年人照护刚需的主体，机构服
务好不好、人员能力强不强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项目实施的质
量水平。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养老机
构达到 4万个，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和设施达到 36.4万个。为保
障失能老年人合法权益，让他们
能够获得性价比高的养老服务，
安心、放心、舒心消费，项目对参
加项目的养老服务机构提出了
要求。

民政部明确，养老机构应依
法办理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
且具有收住中度以上失能老年
人的服务能力，应严格执行相关
法律法规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
基本规范》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依法办理
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
括养老服务，且具有为中度以上

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
力。

同时，列明禁入情形，守好
“红线底线”。正被纳入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的养老机构、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不得参加项
目。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养老服务机构如被发现存在“先
涨价后抵扣”、虚假交易、骗补套
补等行为，将被取消参加项目资
格。

此外，坚持公平竞争，推行
“阳光条款”。此次通知要求，各
地民政部门应合理确定、及时更
新参加项目的养老服务机构名
单，一视同仁支持不同所有制、
不同注册地、不同规模相关机构
参与项目，不得以资金能力等为
由限制其参与，不得限制养老服
务消费的付款方式和支付凭证
类型，不得以参加项目为由要求
养老服务机构采购新的支付设
备。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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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当月获得、当月使用、次月失效


